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绍市人社发〔2015〕70号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15年技工院校
教师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技工院校：

为做好我市2015年技工院校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一）推荐申报要求

1．技工院校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范围、申报条件、评审条件按照《技工院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第48号）有关规定执行。

2.  按照《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全省技工院校教师高级(副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办发〔2015〕52号）精神，技工院校从2017年起将全面实行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相结合的办法，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各技工院校在推荐申报时，要充分考虑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和岗位总量，结合学校的发展，留有余地，合理、可持续地统筹使用岗位。今年，我市对事业单位的评审（推荐）通过率控制在60%以内。
3．各技工学校在推荐时，要根据各学校发展目标定位、专业要求，统筹考虑推荐人员学校和专业分布。

（二）送审材料要求

1．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送审材料，必须符合规定的要求和送审程序。申报对象的《推荐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等送审材料应在所在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申报对象和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7）上签字盖章。对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申报对象，其申报材料一律予以退回，并从评审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已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取消其资格。

2.《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以及本文所列附件中的表格，均从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hrss.sx.gov.cn/，“专题专栏”中的“职业技能鉴定”栏中下载）。

3．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著作论文、工作业绩与成果等评审材料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评审资历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

（三）其他有关问题

1．关于教师职业资格证书问题。技工院校教师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应取得原国家劳动部统一印制的教师上岗资格证书或根据《教师法》规定，取得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层次的教师资格证书。

2．关于继续教育的问题。技工院校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登记考核结果将作为申报的必备条件，各技工院校应将继续教育情况填写在《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中的相应栏目，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3．关于论文查重的问题。从2015年起，各技工院校要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对本校申报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学术论文（著作、教材不查重）进行查重检索，查重工作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重合率超过30%的论文即不能作为申报支撑材料。

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推荐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相关评审工作按照《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全省技工院校教师高级(副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办发〔2015〕52号）执行。

三、评审材料上报时间

市直技工院校将参加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评审材料直接报送至市人力社保局，各区、县（市）所属技工院校将评审资料上报至当地人力社保局。各区、县（市）人力社保局经审核汇总后于9月2日前上报至绍兴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吴金山，联系电话：85228703。
附  件：送审材料清单（中级）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8月10日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5年8月10日印发

附件： 

送审材料清单（中级）

1．材料清单击一份（贴在档案袋上）；

2．送审报告（委托书）和送审人员名册各一份；

3．《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一式十五份（规格为A3纸），须打印并加盖填表单位公章；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四份；

5．专业技术人员业务档案（含年度考核）；

6．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业务总结报告；
7．学历证件（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师上岗证、现职资格证书和聘书、技能等级证书、有效的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成绩合格证、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复印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任现职以来的继续教育、荣誉称号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8．任现职以来在省级及以上刊物（有刊号）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的本专业论文、论著和教材等原件和清单1份；

9．破格晋升人员需填报《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一式二份，并附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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